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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戌金秋，硕果累累。在全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取得

了辉煌成就的同时，《松花江地区志》编竣定稿。这是一部百。：

科全书式的地方历史文献，它的编纂成功，是惠及子孙，服务

尉四化”的一件大事，也是值得全区人民庆贺的一件喜事。 一．

翻阅志稿，忆及往事。建区以来，全区’人民在中国共产党 ．

的领导下，齐心协力，励精图治，艰苦奋斗，取得了社会主义

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巨大胜利。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

中全会以后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，贯彻改革开放的方针，全区 ，·

呈现出一派政通人和、社会稳定、经济繁荣的喜人景象，为
’‘

“前有所稽，后有所鉴"，地区从1 992年组建专门班子，进行

《松花江地区志》的编纂工作。经过二年多的辛勤笔耕，三易

其稿，志稿形成，令人欢欣鼓舞。此志书，全面、系统、详尽地+

研究和总结了全区26年来的沧桑历程。这里饱含着用血汗。

换来的经验和教训，集聚了可供科学决策的数据和资料，揭

示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方向，对做好当前工作，实现． ，

振兴与发展的宏伟目标都具有重要的意义。开发和建设松花 、

江的同志们颇值得一读。 ，．

，．．
．

《松花江地区志》在整个编纂过程中，始终得到了在松花

江地区工作过的老领导、老同志，以及上级业务部门领导的
。!

大力支持和关怀。时值志书即将出版之际，谨向所有关心和

参与本志编辑工作的各界人士致以诚挚的敬意!‘ ，
：

《

。

√ 。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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松花江地区行政公署专员 沈萃华

1994年10月



凡j例

一、编修本志书是为了通过对全区自然和社会，历史和现状的记述，向全区各界从事决策、

调研、宣传、科研、教育、经营活动以及需要了解松花江地情的人们提供一部资料翔实、具有相

当权威性的参阅文献。 7‘

二、编修本志书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。记述中，坚持贯彻辩证唯物主义、历

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坚持以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为准绳。

三、本志书上限1965年，下限1990年，即重点记述松花江地区建立以来的26年历史。有

些需要追本溯源的史事可适当上溯，但不展开记述。对于松花江地区成立以前的史事，在附录

中编入一些专业研究工作者的专稿。
‘

四、本志书以1990年的松花江地区行政区划为记述范围，以五常、双城、宾县、巴彦、木兰、

通河、尚志、方正、延寿9个县(市)和地直机关、企事业单位为主要记述对象。已划出的呼兰、阿

城两县(市)，为不割断历史，在为地区所辖期间，也作适当记述。

五、本志书为松花江地区第一部全面、系统反映本区地情的大型著述，力求正确反映全区

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各项事业兴衰起伏的发展演变过程，实事求是地记述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，

准确地体现本地区自然社会诸方面的特点和个性。对于十年文化大革命，不回避，不掩饰，按历

史的本来面目如实记述；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历史，浓墨重彩充分记述。

六、本志书由志首、主体、附录三部分组成。志首设总述、大事记，并配以政区图和存史图

片，以求展现全区总貌。志书主体，由32卷分志组成，卷一记述全区基本地情。卷二至卷八记述

全区政治环境，卷九至卷三十详记全区各项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和演变。志尾设附录，选录

具有重要价值的资料做为志书主体的补充和佐证。

七、本志书主体部分取分卷平列式，卷为一志，大部分由卷、章、节，目四个层次组成系统j

目为记述实体；少量由卷、章、节组成系统，节为记述实体。

八、本志书采用述、记、志、传、图、表、录等体裁为表述手段。述、记、志、传、录均为记述体。

据事直书，述而不论，以时为经，以事为纬。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，辅以记事本末体。

九、本志书人物志，为记述本区出现的曾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，人物传不受断限限制，其

．他入志人物均以志书断限为范围。

十、本志书编入的各类资料，大部分来源于地区档案馆和有关部门，均为经过考订的第一

手资料并有案可查。

十一、本志书所使用的数据，大部来源于各级统计部门和有关业务部门，当二者不一致时，

以统计部门为准；编稿中发现原始数据有误的，以核实数据为准，并加以说明。
十二、本志书行文，以国家有关部门的有关规定和黑龙江省志办1991年制定的《关于志书

行文的若干规定》为准。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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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节家庭林场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370)

第七章林业科技与教育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．．．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371)

’第一节林业科技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．(371)

．第二节林区教育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．．．⋯(372)

第八章机构队伍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：⋯⋯⋯⋯⋯⋯．．．⋯一(373)

第一节机构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一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374)

第二节队．伍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376)
●

，卷十二畜牧志

第一章畜禽饲养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第一节马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第二节黄‘牛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第三节奶牛⋯⋯·：⋯⋯⋯⋯⋯⋯．．．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

第四节猪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第五节 羊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第六节家禽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：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

第二章防疫灭病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·第一节疫病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．．．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第二节防治⋯一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第三节检疫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第三章牧草饲料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第一节天然牧草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第二节人工牧草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．．．⋯⋯⋯⋯⋯

第三节饲料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．．．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第四章畜牧科技⋯⋯⋯⋯⋯⋯．．．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第一节遗传工程技术应用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第二节生物工程技术应用⋯⋯⋯⋯⋯⋯⋯⋯一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第三节饲料生产与加工技术⋯⋯⋯⋯·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”000 0 o⋯

第四节饲养管理技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第五章机构队伍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第一节地区机构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．．．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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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

第三节

第四节

第五节

县级机构⋯⋯·．'．·

乡(镇)机构⋯⋯·

村级机构⋯⋯．．．·

国营畜牧场⋯n：·

L

．

． 卷十三水利志 一，●

． 第一章防洪除涝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402)

第一节堤坊工程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402)

， 第二节河道整治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408)

第三节治涝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：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．．．⋯⋯⋯”(409)

’．第四节防汛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：⋯⋯⋯⋯⋯“(414)
‘

一 第二章灌溉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～⋯⋯⋯⋯⋯⋯⋯(416)

第一节自流灌溉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．．．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417)

第二节蓄水灌溉⋯⋯⋯⋯⋯⋯⋯⋯嘤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．，．⋯⋯⋯(421) ．

第三章水土保持⋯⋯⋯．．．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434)

第一节、水土流失⋯⋯⋯⋯⋯一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434)

第二节防治简史⋯⋯⋯⋯⋯⋯⋯”：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436)

j 第三节防治措施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．．．⋯⋯⋯⋯⋯⋯⋯(437)

-第四章水利科技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”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(438)

第一节机构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?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一(438)’

第二节规划设计施工⋯⋯⋯⋯⋯⋯．．．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．．．⋯⋯⋯⋯(438)

第三节科研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．．．．．：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：·(439)

‘． 第五章管理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一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441)

第一节计划管理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441)
’ 第二节财务管理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·(442)

第三节负担标准管理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444)
。

、 第四节工程管理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445)
。 第六章水利机构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448)‘

第一节地级行政机构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448)

第二节地级事企业机构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，(449) ，

第三节其它地级常设和临时机构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449)

第四节县以下水利机构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a⋯·：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“(450)
， ． r．

一

’

卷十四农机志 。

第一章农机具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454)

第一节农机具种类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454) ．。

’

第二节农机具改革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456)

第三节农机具修造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458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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